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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3980元报名相亲，结果只见了一人

警惕婚恋服务中的消费陷阱

“花 3980元报名相亲，合同

约定安排两名异性线下见面，结

果只见了一个人，想退一半费用

却遭拒。”11 月 19 日，市民李先

生（化姓）向十堰晚报新闻热线

8110110 反映，他在一家婚介公

司付费寻求婚恋服务后，遭遇“约

见缩水”问题。 ■记者 张贤维

今年 49岁的李先生于 9月份在城
区一家婚介公司报名，并缴纳 3980元
会费。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为李
先生安排两名相亲对象线下见面。

李先生坦言，当初选择付费，是出
于对该婚介公司的信任。然而，缴费
后不足一周，他的首次相亲便遭遇

“滑铁卢”——见面后女方明确表示

不合适，随后将他拉黑。更让他无法
接受的是，后续的介绍对象甚至未曾
见面，就将他拉黑。糟糕的经历让他
萌生退费的想法，当他找到婚介公司
时，对方认为“线上互加微信即视为
有效约见”的服务条款，李先生每次都
回复同意，认为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拒
绝退费。

“每次见面前‘线上互加微信即视
为有效约见’的条款太霸道了，我人
都没见到就把约见次数用掉了。”李
先生认为自己遭遇服务套路，多次
找到婚介公司要求退还一部分费
用，对方均以“服务已履行完毕”为
由拒绝，甚至到最后拉黑了李先生的
电话、微信。

市民反映：花3980元相亲频频受挫，想退款遭拒

图据新华社

11月 20日，记者陪同李先生来到
该婚介公司。针对李先生的诉求，该
婚介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约见前“线上
互加微信即视为有效约见”的这一条
款在合同中已有明确说明，并非事后
追加，并且在服务过程中让李先生添
加了 3名相亲对象的微信，已超出合
同约定人数。

对于后面两位女士为何未能见
面，该工作人员认为很大程度上是李
先生自身的原因，其中一位女士加李
先生的微信后，李先生直接询问其是
不是婚托，招致对方反感。另一位女
士与李先生线上沟通顺畅，但李先生
在未获对方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前往

其工作单位，对方因隐私被泄露明确
拒绝见面。

该工作人员介绍，婚恋服务存在
大量用户看不见的“隐性工作”：“为了
帮李先生匹配合适的对象，我一天有
时要打 50个电话沟通，需要如实向女
方告知他带一儿一女、还要照顾母亲
的家庭情况，往往被多次拒绝后，才能
促成一次约见。”

此外，该工作人员表示，除了牵线
搭桥，公司还为李先生提供了全方位的
情感辅导，包括见面时的沟通技巧、日常
与人相处的建议等，甚至在李先生与相
亲对象见面前20分钟，专门与其沟通，
叮嘱见面时的聊天重点与注意事项。

对于服务效果未达李先生预期的
问题，工作人员认为其原因在于李先
生的期待值过高。“婚恋服务结果本身
具有不确定性。我们每个人要服务几
百名用户，没办法完全掌控用户的期
待值，一旦用户没达到心理预期，就容
易产生对立情绪。”该工作人员说，李
先生作为成年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
工作人员已多次提醒沟通注意事项，
但其仍未调整方式，这也是影响其相
亲效果的因素之一。

但本质上李先生只见面了一个服
务对象，经过双方协商，最终达成协
议：该婚介公司退还 1000元，双方终
止此前签订的服务合同。

婚介公司：经过协商，退还对方1000元

据悉，婚恋服务纠纷已成为社会
关注度较高的问题，一些市民交了高
额服务费后，在相亲过程中想终止服
务，要求退款时被婚介公司拒绝。

记者了解到，有些婚介公司与用
户签订了服务协议，即便介绍不成功，

婚介公司会以“已提供匹配、沟通等服
务”为由扣除费用。比如有市民交了
5000元，见一名相亲对象后想终止服
务，婚介公司要扣除 2000 元“服务
费”。另外，不少市民反映婚介公司存
在婚托现象。一些婚介公司打“擦边

球”，关键问题在于目前针对婚恋服务
行业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导致
一些人钻法律空子。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找对象时要擦
亮眼睛，切勿盲目付费，但也不必对爱情
失去信心，遇到合适的人要及时把握。

提醒：擦亮眼睛，找对象别当“冤大头”

针对婚恋服务纠纷中消费者的权
益保护问题，湖北起行律师事务所律
师王博从法律层面给出了专业建议。

王博表示，根据《民法典》第 563
条规定，若婚介公司履行行为不符合
合同约定，导致消费者签订合同的根
本目的（即通过服务找到婚恋对象）无
法实现，消费者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
要求婚介公司退还已收取的全部或部
分费用；根据《民法典》第 582条规定，
若婚介公司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标准
（如未按约定数量推荐对象、约见标准

未达标、未提供合同约定的各项服务
等），消费者还可选择要求减少服务费
用等方式维护权益。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明确规
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若婚介公司未
按约定提供服务，消费者有权要求退
还款项；若婚介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如
故 意 安 排 婚 托 、虚 假 宣 传 服 务 效 果
等），消费者可主张接受服务费用的三

倍惩罚性赔偿。
王博提醒，市民在选择婚介服务

时，应该仔细阅读婚介合同相关条款，不
要轻信口头承诺。对于“有效约见”“服
务范围”“退款条件”“服务时间”等关键
条款的模糊表述应及时要求婚介公司
补充说明并明确写入合同，避免因关键
条款模糊导致权利受损；在服务过程
中，要保存好合同、缴费凭证、聊天记
录、服务反馈等证据，一旦遭遇纠纷，可
通过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向法院提起
诉讼等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律师建议：若履约不符合约定，可主张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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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当 下 结 婚 率 持 续 走 低 的
背 景 下 ，婚 恋 服 务 行 业 原 本 承
载 着 帮 助 青 年群体拓宽社交渠
道、缓解婚恋焦虑、促进家庭形
成等功能。然而，从全国消协组
织今年接收到消费者的投诉来
看，婚恋服务纠纷呈上升趋势，
一些婚介机构将婚恋服务变成
了“ 情 感 消 费 陷 阱 ”，使 本 该 帮
助青年群体走向婚姻的行业背
离 了 初 衷 。 近 日 ，中 国 消 费 者
协 会 发 声 ：婚 恋 服 务 不 应 沦 为

“情感消费陷阱”。
中消协表示，婚恋市场乱象

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营销行
为不规范，比如用“包成功”“后期
由男方付款”等缺乏依据的宣传
噱头诱导消费者冲动签约；二是
服务缩水、货不对板，承诺的推荐
对象、见面次数往往大打折扣；三
是退款难、违约金高，机构通过不
公平格式条款收取高额违约金或
拒绝退款。消费者的失望不仅体
现在金钱损失，更在于对婚恋服
务行业的信任流失。

中消协认为，结婚率下降与
婚恋观念变化、经济压力、年轻
人 社 交 圈 缩 小 等 多 重 因 素 有
关。婚恋服务机构本可在其中
发挥积极作用，为年轻人创造更
多真实、有效的交友机会，缓解
他 们 在 择 偶 过 程 中 的 无 力 感 。
但如果行业充斥虚假和欺诈，反
而会让消费者更加对婚恋服务
敬而远之，甚至对婚姻本身产生
排斥感。这不仅不利于个体幸
福感的提升，也与全社会鼓励婚
育、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目标背
道而驰。

中消协表示，婚恋服务行业
应当走上规范化轨道。建议有关
部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细化相
关标准，将服务频次、信息真实
性、合同退费机制等纳入监管，
同时推动建立行业信用评价和
黑名单制度，让违规机构和从业
者寸步难行。对于消费者而言，
保持理性和谨慎同样关键。面
对宣传噱头，要敢于追问承诺依
据，切勿相信口头承诺；签约前，
要仔细审阅合同细节，避免落入

“霸王条款”陷阱；在遇到侵权时，
要勇于向消协组织、监管部门投
诉举报，必要时通过司法手段维
护自身权益。

中消协还表示，婚恋服务不
应是收割情感的“圈套”，而应是
连接幸福、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
助 力 。 只 有 行 业 诚 信 、监 管 有
力、消费者理性三方合力，婚恋
服 务 才 能 真 正 发 挥 积 极 作 用 ，
为提升婚育率和社会和谐注入
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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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市场乱象
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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